
附件三 

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國中部體育班招生考試 

報到切結書 

准 考 証 號 碼  考 生 姓 名  

聯 絡 電 話 
（ 日 ） 

（ 夜 ） 

（手機） 

身分證字號  

報 考 類 別   □田徑        □擊劍      □空手道   

     本人經由貴校 114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錄取貴校體育班，業已報到，不再參加本學

年度任何其他入學管道並遵守貴校體育班相關規定。 
     此致 
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

錄 取 生 簽 名  監 護 人 簽 名  

報 到 日 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月      日 

通 訊 地 址 

□□□-□□（請填郵遞區號） 
 

注意：一、請錄取學生及監護人務必親自簽名。報到時需同時繳交此『報到切結書』及

『國小畢業證書』。 

     二、凡違反本校體育班相關規定，依規究辦。就學期間包括晨操、寒、暑假集訓

期間，不服從管教或藉故不參加訓練，情節嚴重者一律輔導轉學或安置 

          轉班，若本校學區之學生，應轉出至本校普通班就讀，如額滿則改轉介至
其他學校就讀；非本校學區之學生，應返回原學區學校。 

      三、本校體育班學術並重、寒暑假均須參加學校安排課業輔導及專項訓練之事宜。 




